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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以有限合

伙人身份（LP）出资 3000万元人民币入股西安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

（以下简称“擎川投资”），截至协议签署，擎川投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

万元。擎川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为上海融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融玺投资”）。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月 22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临 2019-025

《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公司于近日正式签署《西安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合伙协议》，

截至本公告日，该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设立手续，尚未完成在基金业协会的备案

登记。 

二、 《合伙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基金名称：西安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 

2、投资主题：主要围绕军民融合、航空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、新材料、高

新技术、能源服务等专业领域，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、具有高成长、竞争优势的

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。 

3、基金规模：10000万元。 

4、资金结构： 

合伙人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上海融玺创业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 
普通合伙人 100万元 1% 

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

有限公司 
有限合伙人 3000万元 30% 

费禹铭 有限合伙人 4900万元 49% 



孙建成 有限合伙人 2000万元 20% 

合计  10000万元 100% 

5、定价依据：各合伙人均以货币（现金）方式出资，同股同权。 

6、出资方式：合伙企业首期出资为认缴出资总额的 40%，后续具体出资进度将

由普通合伙人按照项目投资进度确定。 

7、存续期限：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为 7 年，自工商登记注册完成取得营业执照

之日起算。经合伙人会议同意，可以延长或提前结束基金存续期限。 

8、擎川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融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各合伙人一致同

意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9、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投

资项目的最终决策，普通合伙人对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。 

10、管理费：根据合伙协议约定，管理费为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金额的 2%，按

季收取。 

11、收益分配：合伙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应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以下顺序进行分

配： 

1）返还各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：100%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各合伙人的累

计实缴资本； 

2）向普通合伙人支付超额管理费：返还各合伙人累计实缴资本之后，基金

收到可返还投资人的现金收入中，向普通合伙人支付其中的 20%，作为超额管理

费； 

3）继续分配：支付超额管理费后的现金收入余额归于全体合伙人，在全体

合伙人之间按其实缴资本比例进行分配。 

 在本基金清算之前，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基金的投资变现，避免

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；但如普通合伙人自行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

伙人的利益，则普通合伙人可以提出，并经合伙人会议同意，以非现金方式进行

分配。 

非现金资产的价值需经评估确定。评估机构由普通合伙人推荐，投资决策委

员会决定。 若本基金进行非现金分配，普通合伙人应负责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

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手续。如法律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有限合伙人必须为该转让



登记亲自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，有限合伙人应无条件按普通合伙人的指示签署相

关转让登记所需法律文件。接受非现金分配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金资

产委托普通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，具体委托事宜由普通合伙人和相关的有限

合伙人另行协商。普通合伙人按照本款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的，视同按照前

款进行了现金分配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 

1.《西安擎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合伙协议》 

特此公告 

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30 日 

 


